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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省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通报视频会议召开  

 

  3月 9 日，吉林省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召开全省自建

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通报视频会议。会议肯定了我省 2022 年自建房安全专项整

治工作成果，通报了“百日行动回头看”督导检查工作情况，以及第三方机构

对全省经营性自建房抽查核验情况，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要求。省住建厅自建

房专班主任刘强主持会议。  

 



  会议首先传达学习了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组长柴冠副厅长工作要求：“要继续努力，高度重视第三方抽查结果反映出

来的问题，坚持以问题为导向，查到位，改到位。继续做好对各地指导培训，

加强技术管理，及时更新归集平台信息，做到实际情况、纸质台账、录入信息

‘三统一’。严格按照‘快、准、严、实’的工作要求，加强自建房常态化排

查整治，切实做到‘危房不住人，住人不危房’。”  

  会议通报了各地“百日行动回头看”督导检查工作情况，以及第三方机构

对全省经营性自建房抽查核验情况。督导检查组认为，“百日行动回头看”成

效显著，全省基本完成自建房排查和危房整治工作，整治率达到 99.8%，但也

存在责任不够清晰，落实不够到位，管理不够规范，机制不够优化等问题。自

建房专班委托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全省 69个市（县、区）的经营性自建房按 10%
比例进行了抽查核验，实地核验 1.4 万栋，线上核验 14.8 万栋，发现仍存在错

排漏排、录入数据不准确问题，建立了问题台账，并已及时反馈给各地。  

  会议要求，我省经营性自建房隐患排查工作已基本完成，安全隐患得到全

面管控，非经营性自建房和其他既有房屋排查整治工作也达到预期目标。但各
地仍存在自建房隐患整治不彻底、录入数据不准确等问题，下步要进一步提高

认识，不能产生“松口气、歇歇脚”的懈怠情绪，要尽快对“百日行动回头

看”督导检查和第三方对经营性自建房抽查核验发现的问题，举一反三，全面

整改，消除危房隐患。同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自建房安全专项整治从集中攻

坚向常态化治理转变，遏制增量危房产生。  

  会议要求，各地要进一步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压紧压实属地责任、

部门监管责任、房屋产权人（使用人）责任；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对于尚未采

取工程整治的 C 级、D 级经营性自建房、非经营性自建房和其他既有房屋，要

加强日常巡查，严格落实管控措施，坚持一户一策，分类整治，同步建立整治

台账，实行销号管理；全面查缺补漏，查清错排漏排隐患房屋；强化数据录

入，提高数据质量和录入率，做到“三统一”，切实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省住建厅自建房专班成员、省直机关成员单位参会。全省各市（州）自建
房专班，建设局、房产局，长白山开发区管委会住房城乡建设局，长春新区城

乡建设和管理委员会，梅河口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各县（市，区）住房城乡建

设局设立分会场列席参会。  


